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孙建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沈成德先

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总稽核师兼财务管理部经理夏卫东女士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３３４

，

１８５

，

２７８．０７ ２

，

２２２

，

７１８

，

７０４．１６ ５．０１５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１

，

６３３

，

６１０

，

７９３．１２ １

，

５７２

，

４３７

，

７８７．７３ ３．８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５９６ ３．４６１ ３．９０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３

，

５７６

，

３３２．５５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１８

不适用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７

，

８５９

，

５９０．８８ ８３

，

８８９

，

１４２．７４ －６７．３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１ ０．１８５ －６７．５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１ ３６．８４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１ ０．１８５ －６７．５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４５ ５．２２１

减少

３．９２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２３ １．４３４

增加

０．１５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３０

，

８３０．８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

，

２２１

，

８２０．９１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８８

，

１３５．４６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８０

，

２８３

，

９２５．３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５８３

，

６９６．６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

，

３１９

，

８３８．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

，

１０５

，

８２８．７８

合计

６０

，

８５３

，

６８６．９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５１

，

２５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

，

７１０

，

３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０１

，

７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１２

，

５４６

，

８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１３

，

１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４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２７

，

１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向群

１

，

８１７

，

６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８６

，

２９６

，

１０３．３７ ３６

，

０９７

，

７１９．４３ １３９．０６％

主要系进出口分公司应收外汇增

加

预收账款

９０

，

８３２

，

２５２．６８ ５４

，

３４３

，

５２６．６２ ６７．１４％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预收款

增加

应交税费

６

，

５０４

，

２２５．９９ ３３

，

９４３

，

９８６．８６ －８０．８４％

主要系本期缴纳各项税费增加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

１－９

月）

变动

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９２９

，

８８５

，

０７０．７７ １

，

０８６

，

７６４

，

３３３．８３ －１４．４４％

主要系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营业成本

６６２

，

１１１

，

３７５．４５ ８２３

，

０８４

，

８４２．７１ －１９．５６％

主要系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减少，相

应成本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６

，

１９５

，

８２３．５３ ９

，

８３９

，

２７８．９２ ６４．６０％

主要系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和长

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８

，

２９７

，

２３８．６６ ８７

，

９１８

，

３０５．２５ －９０．５６％

主要系上年同期取得房屋拆迁补

偿款，本期无此收益

利润总额

１２９

，

０５２

，

２８８．０４ ２１８

，

３６３

，

２４５．２４ －４０．９０％

主要系上年同期取得房屋拆迁补

偿款，本期无此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３

，

８８９

，

１４２．７４ １５０

，

２５７

，

０２８．７２ －４４．１７％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５７６

，

３３２．５５ ６

，

７８４

，

９４２．７３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６４７

，

４７８．６９ ５６

，

２９０

，

７７７．８４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资产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４

，

１６５

，

７８２．０９ ６２

，

９５６

，

２４８．９８

不适用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减少

３．１．２

贷款类资产分类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余 额 比 例 贷款损失准备 余 额 比 例 贷款损失准备

正常

８５５

，

０３２

，

８００．１０ ７４．２１％ ８

，

５５０

，

３２８．００ １

，

００１

，

８６０

，

５５０．０５ ８９．０２％ １０

，

０１８

，

６０５．５０

可疑

２９５

，

７１７

，

９３２．１３ ２５．６７％ ３３

，

６３５

，

３６４．２６ １１２

，

３３３

，

４６１．７６ ９．９８％ ２４

，

５８６

，

４９８．０４

损失

１

，

３９４

，

１７２．５６ ０．１２％ １

，

３９４

，

１７２．５６ １１

，

２７０

，

３３２．９２ １．００％ １１

，

２７０

，

３３２．９２

合 计

１

，

１５２

，

１４４

，

９０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３

，

５７９

，

８６４．８２ １

，

１２５

，

４６４

，

３４４．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５

，

８７５

，

４３６．４６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我司委托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桥支行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

院就我司委托贷款业务向借款客户提起诉讼， 要求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归还我司委托贷

款本金

３５００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等，相关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宁

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判决我司胜诉。 报告期内， 我司收到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归还利息

１００．１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我司委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我司委托贷款业务向借款客户提起诉讼，要求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归还我

司委托贷款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等，相关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报告期内，

相关资产诉讼保全已进行。

３．２．２

期后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司控股子

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金联）将应收绍兴水产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

本金及利息等债权有条件整体转让给绍兴县剑尧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尧服饰），约定

剑尧服饰对香溢金联债权及其从权利实行全额整体收购， 总价款为人民币

５７４６．１１１１

万元，

付款期限自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止， 分七次债权转让款全部支付

完毕。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剑尧服饰已支付第一次转让款

１５０

万元。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计今年年初至下一报告期累计净利润与去年同比下降

３０－６０％

。 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第

三季度，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收益

７８２８．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无此收益。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进

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红利分配。 本次分红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５４

，

３２２

，

７４７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２２

，

７１６

，

１３７．３５

元。 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实施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吉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６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时—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时；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

－－－

王进军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股东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６９

人， 代表股份

９４

，

１９１

，

３０９

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４．９０％

。 其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８１

，

０４９

，

０９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２１．４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３

，

１４２

，

２１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３．４７４４％

。

２

、其他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 《为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万元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议

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９３

，

４８４

，

９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

反对

１６５

，

１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５％

；

弃权

５４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５７％

。

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关于出售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用工程资产的议案》；

关联大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市凯麟贸易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持有股数

８０

，

５８８

，

６８４

股）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

，

２３４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７．２９ ％

；

反对

９１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６７ ％

；

弃权

２７６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０３４ ％

。

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吉林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挪威中央银

行

林剑明 何炜 古素银 李铧 林伟建 林莲 熊东晖 凌湛

所持股数

（股）

８０

，

３９８

，

６８４ ２

，

７８４

，

００９ １

，

５４９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６

，

４５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０

，

０００ ６６５

，

３００ ６２９

，

４６３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３９

，

１４６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五、 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李迎吉、程建航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吉玖律意字第

Ａ０００３

号

致：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接受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李迎吉、程建航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

司提供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公司

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且已向本所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

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必备文件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

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系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了审议事项。

《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包括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及网络投票时

间）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明确了有权出席会议股

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时间、登记方式和登记地点，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同时， 公司向股东提供本次股

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平台， 接受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具体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载明的相应事项一

致。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以及

股东签到册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１

名，持有公司股

份

８１

，

０４９

，

０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数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股的

２１．４３％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名称、姓名、持股数量与股东名册的记载相符；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据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５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３

，

１４２

，

２１７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７４４％

。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６９

人，代表股份

９４

，

１９１

，

３０９

股、占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２４．９０％

。

经本所律师验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为：

（一）审议《为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万元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出售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用工程资产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

行了表决，按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和验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１１

人，代表股数

８１

，

０４９

，

０９２

股。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系在其

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相关规定，网络投票的公

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经本所

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为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万元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的表决结果：同意

９３

，

４８４

，

９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２５％

；反对

１６５

，

１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５％

； 弃权

５４１

，

２００

股 （其中， 因未投票 弃权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７％

。

（二）审议《关于出售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用工程资产的议案》：同意

１３

，

２３４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２９％

；反对

９１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６７ ％

；弃权

２７６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弃权

２７６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２．０３４％

（因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相关两名关联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市

凯麟贸易有限公司共计持有股份数量

８０

，

５８８

，

６８４

股，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

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三份。

特此致书！

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迎吉

负责人：程建航 ：程建航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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